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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 
 

 

沪交重〔2020〕1 号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开展 2016-2020 年“双一流” 

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，我校“双一流”建设总体进展顺

利，取得了显著成绩。为总结成效、查找差距，推动我校“双一

流”加快建设、特色建设、高质量建设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开展

2016—2020年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研厅函

〔2020〕4 号）及其他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我校“双一流”

建设周期总结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从服务国家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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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出发，依据学校整体建设方案、学科建设方案，全面总结建

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，客观反映建设的特色和亮点，找准问题与

瓶颈，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。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，

在对 2016—2020年“双一流”建设自评的基础上形成总结报告。 

二、自评范围 

经学校层面立项的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均需开展自评，详见

附件 1：上海交通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分类表。 

三、自评组织 

1．学校层面 

学校总结自评工作组：主管校领导负责，由规划发展处（重

点建设办公室）、人力资源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学指委、国

际合作与交流处、科研院、文科建设处、宣传部、改发室等职能

部门组成，统筹协调相关工作，形成学校总结报告并上报教育部。 

学校总结报告起草组：重点建设办公室负责总结报告的起草

与总体协调，规划发展处负责第三方评价分析与数据核对部分，

改发室负责改革突破与制度建设部分。 

2．项目层面 

学校整体建设项目：按照所属类别（师资队伍、人才培养、

国际化、创新能力、支撑条件、大学文化、医学院等）由归口管

理部门根据学校要求组织自评。 

学科建设项目：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我校 17 个“双一流”建

设学科名单，由所在学院的党政领导牵头，组成工作小组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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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要求组织自评。 

四、自评内容 

（一）学校整体建设项目 

1．总体情况与建设成效。对照上海交通大学一流大学建设

方案的相关内容和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申请书，总结项目建设的

总体成效和特色亮点，逐一说明各项任务完成情况，关键环节改

革的重大创新、重大突破，扭转不科学评价导向，破“五唯”建

立符合办学定位、学科特色的考核与评价机制的情况，提供 1-3

个典型案例。对照建设方案的目标和预期成效，说明主要目标的

完成情况。 

2．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。围绕建设目标任务，梳理建设过

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、机制障碍、发展瓶颈等。针对问题，提出

下一步推动建设的具体举措，措施要实，体现改革精神，具有可

操作性。 

3．填报建设监测数据。按照《“双一流”建设监测指标体系

（试行）》，各部门在 2020 年 3 月填报监测数据的基础上，结合

自评工作填报截至 2020年 8 月 31 日前的最新数据，具体时间和

形式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学科建设项目 

1．总体情况与建设成效。对照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相关内

容和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申请书，总结和诊断人才培养、队伍建

设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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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推进和实施情况，客观反映本学科建设的特色亮点。对照建设

方案的目标和预期成效，说明主要目标的完成情况。 

2．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。围绕建设目标任务，梳理建设过

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、机制障碍、发展瓶颈等。针对问题，提出

下一步推动建设的具体举措，措施要实，体现改革精神，具有可

操作性。 

3．填报建设监测数据。按照《“双一流”建设监测指标体系

（试行）》，各学科在 2020 年 3 月填报监测数据的基础上，结合

自评工作填报截至 2020年 8 月 31 日前的最新数据，具体时间和

形式另行通知。 

五、自评程序 

1．启动动员阶段（2020 年 8 月 10 日-17 日） 

2020 年 8 月，重点建设办公室制定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总

结自评方案，8月 17 日前发布通知，全面启动自评总结工作。 

2．项目自评阶段（2020 年 8 月 17 日-9 月 5 日） 

2020 年 8 月，各建设项目对照学校上报教育部建设方案和

校内项目申请书进行内部自评，9 月 5 日前，各建设项目完成总

结报告，具体内容和要求详见附件 2-3。 

3．学校总结报告起草阶段（2020年 8 月 17 日-9月 5 日） 

2020 年 8 月，学校总结报告起草组确定学校报告的总体框

架，收集整理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的相关材料和数据，9 月 5日

前形成学校总结报告初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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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学校评议阶段（2020 年 9 月 5日-9 月 18 日） 

2020 年 9 月上旬，学校总结自评工作组会同相关专家，对

学校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项目总结报告进行评议，反馈修改意

见，学校总结报告起草组和 17 个学科对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

形成学校总结报告、17 个学科总结报告、对标情况、典型案例

和监测数据送审稿。9 月中旬，学校邀请校内外战略专家进行独

立评议。 

5．审议上报阶段（2020 年 9 月 18 日-20 日） 

2020 年 9 月中旬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、学校党委常委会审

议，根据意见建议修改完善，9月 20 日前定稿上报教育部。 

六、材料报送 

2020 年 9 月 5 日前，学校整体建设项目将总结报告电子版

发至邮箱：jingjingliu@sjtu.edu.cn，fjsong@sjtu.edu.cn，学科建

设项目将总结报告电子版发至邮箱： fionalww@sjtu.edu.cn, 

yanlei@sjtu.edu.cn,书面版一份经签字盖章交至新行政楼 B803

室。报告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作脱密处理。 

学校整体建设项目联系人： 

刘精精，34206232,18641011287 

宋福进，34206232,13482142375 

学科建设项目联系人： 

刘闻闻，34206232,13818840439 

闫  磊，34206232,139170724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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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1．上海交通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分类表 

2．上海交通大学 2016-2020 年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

学校整体建设项目总结报告 

3．上海交通大学 2016-2020 年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

学科建设项目总结报告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 

2020 年 8月 14日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8月 14日印发 主动公开 


